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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科学”或“公司”、“买方”）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5%股权的议案》，使

用自有资金合计人民币 4181.34 万元用于收购魏宪书、殷东明、钟淑梅、林芳持有的福建新

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次收购事项由董事会审议后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

标公司”）100%的股权。 

二、交易对手方概述 

    乙方：魏宪书，身份证号码：350403195501****19，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13.65% 

的股权； 

丙方：殷东明，身份证号码：350103195710****56，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5.8% 

股权； 

丁方：钟淑梅，身份证号码：352625197211****81，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2.95% 

股权；  

戊方：林芳，身份证号码：352124197307****21，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2.6% 

股权； 

以上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各自称为一方，合称为“卖方”。上述交易各方共持有目

标公司 25%的股权，与公司及目前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 注册时间：2000 年 12月 13 日 

2. 注册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儒江大道 1 号新大陆科技园        

3.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4. 法定代表人：魏宪书  

5.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6. 主营业务：高新生物技术及医疗器械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7. 经营范围：三类 6840 体外诊断试剂、紫外线空气消毒机的销售及服务，生物技术，

医药卫生保健产品的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对外贸易，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及

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8. 股东及产权关系：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00 75% 

2 魏宪书 273 13.65% 

3 殷东明 116 5.8% 

4 钟淑梅 59 2.95% 

5 林芳 52 2.6% 

 合计 2000 100% 

 

9. 财务状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总资产 5473.74 万元，净资产 3619.75万元，营业

收入 4555.91 万元，净利润 1306.22 万元。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总资产 6628.4 万元，净资产 5077.91 万元。2014

年主营业务收入 4918.78 万元，营业利润 1950.42 万元，净利润 1458.16 万元。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总资产 6923.96 万元，净资产 5874.99万元，2015

年主营业务收入 4362.47 万元，营业利润 2361.42 万元，净利润 1797.08 万元。 

以上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 2013 年 12 月与目标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如目标

公司在 2013年-2015 年三年累计实际完成的净利润达到人民币 4500 万元，在目标公司出具

2015 年度审计报告后的 60 天内，卖方可以选择由买方直接收购其持有的剩余 25%股权的一

部分或全部。 

目标公司股东一致同意转让目标公司 25%的股权。目标公司 2013-2015 年净利润总额

4561.46 万元，根据与经营情况，结合目标公司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情况，参照资本市场

市盈率，双方协商定价，本次 25%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4181.34 万元人民币。 

五、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卖方将共计向买方转让目标公司 25%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

权结构将相应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0% 

 合计 2000 100% 

买方与卖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目标公司 25%股权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 4181.34万元（交

易总额）。 

2、买方将以现金方式完成本次收购。在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 15 日内，

买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 

3、本次转让过户手续完成后，买方即拥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卖方不再享有目标公

司 2015 年度利润分红的权益。 

4、买方未支付或者延迟支付卖方股权转让款，应承担违约责任，每逾期一日，按应付

款项的 0.05%支付违约金。 

5、股权转让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本人签字之日起成立，

买方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起生效。 

六、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 2013 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业绩补偿条款，若目标公司 2013 年度、2014年度、

2015 年度净利润总和（三年净利润总和）未达到 4500 万元，自审计机构出具目标公司年度

审计报告后的 10 日内，由买方确认并书面通知原股东胡钢是否需要向买方进行业绩承诺补

偿以及具体的补偿金额。若目标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净利润

总和（四年净利润总和）未达到 6700 万元，自审计机构出具目标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后的 10



日内，由买方确认并书面通知原股东魏宪书、殷东明、钟淑梅、林芳、黄世基是否需要向买

方进行业绩承诺补偿以及具体的补偿金额。（《西陇化工：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收

购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5%股权的公告》详见 2014 年 1 月 2 日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3-073） 

目标公司 2013-2015 年度净利润总额为 4561.46万元，业绩总和达到目标公司原股东承

诺目标，故截止本次收购之日，目标公司原股东不需要进行业绩补偿。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实现对目标公司 100%控股，目标公司经过西陇科学与买方的共同

治理，较为顺利的实现了业务、人员、营销网络等各方面的融合。公司收购剩余 25%的股权，

有利于公司进行体外诊断试剂的统一规划与布局。 

九、本次收购的风险因素及应对措施 

如目标高管团队或核心技术人员和其他关键人员离职、流失问题，可能会影响新大陆生

物业务的开展盈利水平。公司将在人才培养、任用、激励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和制度， 充

分调动研发人员和经营团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关于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6 日 

 




